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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州市铜山区教育局文件 
铜教〔2023〕80 号 

 

 

2023  

 

 

各直管学校，各镇（街道）中心中学、小学中心校，有关镇（街

道）中小学，各民办学校： 

现将《铜山区 2023 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实施办法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附：徐州市铜山区 2023 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实施办法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徐州市铜山区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6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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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 

 
 

根据《关于印发〈徐州市铜山区 2023 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

工作意见〉的通知》（铜教〔2023〕79 号）精神，为保证全区

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规范有序进行，现制定如下办法。 

一、招生报名 

（一）报名时间 

1.第一阶段报名。A.小学报名：7 月 1 日—3 日，年满 6 周

岁（2017 年 8 月 31 日及以前出生）的儿童，具有施教区户籍的

适龄儿童和持有相关证明材料、符合入学条件的外来经商、务工

人员的随迁子女到所属施教区公办小学或相关民办学校现场报

名并确认，7 月 5 日前完成上报；B.初中报名：①小学应届毕业

生，7 月 1 日—3 日到所属施教区公办学校现场审核合格后线上

报名及确认，7 月 5 日前完成上报。②铜山区户籍从外地返回就

读的和符合外来随迁子女入学条件的学生，7 月 2 日—4 日到所

属施教区公办初中或相关民办初中进行现场报名及确认。 

2.第二阶段报名。7 月 10 日—12 日，未被第一阶段报名学

校录取的学生。①选择民办学校的，到向有空余学位的民办学校

报名。②选择公办学校的，到所属施教区公办学校报名。 

（二）报名材料 

1.铜山区户籍适龄儿童到学校现场报名或现场审核时须持

材料：①学生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身份证；②家庭户口簿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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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选择施教区内公办学校的，还须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（以下统

称房产证）；④到初中学校报名的还需提供学生小学毕业证； 

2.今年 1 月 7 日—2 月 14 日我区乐居铜山·新春商品房展

销会期间，在铜山区、徐州高新区范围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，以

商品房销售合同首次网签备案时间为准，提供备案商品房买卖合

同及全款发票；签署合作办学协议的小区业主，提供购房合同； 

3.外来经商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到学校现场报名或现场审核

时须持材料：①父母的居住证、身份证；②家庭户口簿；③父母

在铜山区经商务工证明（经商人员出具经营期已满半年以上的工

商营业执照，务工人员出具与用人单位签订的用工期已满半年以

上的劳动合同及社保证明）；④选择施教区内公办学校的，还需

父母在铜山区现居住地居住不少于半年的证明（已购房产的出具

房产证、租房居住的出具租赁合同和租住房屋的房产证复印件）；

⑤到初中学校报名的还需提供学生小学毕业证。外来经商、务工

人员随迁子女父母工作和居住满半年以上的截止时间为 2023 年

6 月 30 日。 

（三）报名要求 

1.每位学生在不同阶段只能选报 1所民办学校或 1所公办学

校，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不能兼报。所有报名经确认后，不得修

改。 

2.学生及家长须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报名及参加现场材料审

核（提供相关材料原件和复印件）。因未按要求办理导致无法入

学的，将由教育局统筹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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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招生录取 

（一）第一阶段录取 

1.民办学校录取。7 月 8 日，录取并公布录取名单。①民办

学校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，所有报名人员全部实行电脑随

机派位录取；②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数的，一次性全部录取；

③民办九年一贯制学校在保证小学直升需求后，仍有余额且多余

名额少于报名人数的，也采取电脑随机派位方式录取。 

2.公办学校录取。7 月 6 日—8 日，公办学校对报名学生进

行线上及线下资格审查。7 月 9 日，公布录取名单。 

（二）第二阶段录取 

1.有空余学位的民办学校补录。7 月 10 日—12 日，相关民

办学校按招生计划进行现场补录。7 月 12 日，公布录取名单。 

2.公办学校补录。7 月 10 日—12 日，公办学校对返回施教

区报名的学生进行现场资格审查，按照户籍、房产与实际居住地

一致优先原则排序补录，学额已满的由教育局统筹安排。7 月 12

日，公布录取名单。 

（三）特殊情况学生统筹安排 

施教区审定需统筹安排的、未按时报名的、因学位不足无法

接收的等特殊情况学生，7 月 13 日—15 日，到区教育局办理。 

（四）录取说明 

按照招生录取时序，所有学生一经录取不得再选报其他学

校。 

三、铜山城区户籍（含铜山街道和新区街道）学生公办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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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教区确认办法 

（一）学生法定监护人有房产的 

1.学生监护人户籍、房产证与实际居住地三者一致的，按学

生监护人的房产所在施教区，凭房产证确定入学的公办学校。 

2.学生监护人有多处房产的，按监护人户籍落户的房产所在

施教区，凭房产证确定入学的公办学校。 

3.学生监护人原房产已拆迁，异地安置但未取得房产证的，

按安置地房产所在施教区，凭拆迁安置协议，确定入学的公办学

校。 

4.学生父母离异的，按抚养权归属方的房产所在的施教区，

凭房产证确定入学的公办学校。 

（二）学生法定监护人无房产的 

1.学生户籍随父（母）户籍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户籍在一起

且从未迁移过，并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户籍所在的房产内实际常

住，学生父母双方均未有其他住房，持房管部门出具的无房证明，

按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户籍所在地的施教区确定入学的公办学

校。 

2.学生监护人原房产已拆迁，货币补偿、确未购房的，按学

生家庭的户籍所在地施教区，凭拆迁协议和无房产证明确定入学

的公办学校。 

（三）其他特殊情况 

学生的户籍随祖父母或外祖父母，且随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常

住，其父母双方均为不在本地的现役军人（含武警）及公派出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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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专家、技术人员，按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房产所在施教

区，凭房产证确定入学的公办学校。 

公办小学一年级招生，施教区内每一套合法固定住房，每

六年内只能安排一名学生入学，同一家庭的多子女入学不受此限

制；公办学校初一年级招生，施教区内每一套合法固定住房，每

三年内只能安排一名学生入学，同一家庭的多子女入学不受此限

制。 

公办学校优先安排施教区内学生及其监护人户籍、房产证与

实际居住地三者一致的入学。对于监护人有房产、无同址户籍和

有户籍、无房产，及其他文中未述及的特殊情况，如有空余学位

能够满足的，施教区学校予以安排入学；学位不足的由教育局统

筹安排到相对就近、学位空缺的学校。 

四、外来经商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办法 

符合条件的外来经商务工人员随迁子女，可自愿选择民办学

校或实际居住地所在施教区的公办学校。施教区公办学校因学额

限制无法全部接收的，优先安排证件齐全、有铜山区社保缴纳证

明、工作和居住时间长的随迁子女入学，其余由教育局在区域内

学校统筹安排。 

五、引进高层次人才及相关优抚对象子女入学 

经评审认定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的适龄子女在我区接受义务

教育，按照市委、市政府《徐州市“555”引才工程实施方案》(徐

委发〔2021〕15 号)相关规定安排入学。对烈士子女、符合条件

的现役军人子女、消防救援人员子女、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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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子女、因见义勇为死亡或者致残人员的适龄子女等优抚对

象，按照上级要求细化入学操作程序，落实教育优待政策。优抚

对象、高层次人才子女名单（国家规定不宜公开的除外）应在一

定范围内公示。 

六、有关招生说明 

1.铜山区公办学校禁止招生择校生。 

2.各民办学校要严格遵守国家及省市有关规定，在区教育局

批准的范围内进行招生，落实招生宣传备案制。 

3.从 2021 年起，根据个人志愿且按照规范程序录取后主动

放弃的和在初始注册学籍学校就读不满三年的，中考时不享受指

标生待遇。 

七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所有公办、民办学校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时间、范围、

招生计划和程序招生，坚决执行免试入学规定，不得超出教育行

政部门规定增设限制条件，拒绝或变相拒绝适龄儿童少年报名。

各校要严格实行均衡分班，严禁以重点班、实验班和快慢班等各

种名义违规分班，必须做到分班方案公示、过程公开、结果公布。 

（二）各学校要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通过校园网

站、宣传橱窗、手机 APP 等向社会及学生家长公布招生信息、咨

询电话和招生范围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要积极做好新生报名工

作，对学生家长提出的问题要耐心解释，不推诿、不扯皮，切实

维护教育形象。 

（三）各学校要严格执行中小学教育收费政策和收费标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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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教育收费行为，如实公示，不得在学生录取前收取任何费用。 

（四）各学校要全面通过徐州市“阳光招生平台”实施网上

招生，主动接受省招生平台监管。严格执行学籍管理规定，按照

“一人一籍、籍随人走、终身不变”要求，所有学校要及时为招

收的每位学生建立学籍，全面禁止借读。 

（五）区教育局将建立招生工作督查考核机制，对违规招生

行为从严查处。区教育局招生报名工作咨询、举报电话：80266988 

（基教科）、80266992（监察室）。 

 

附件：1.2023 年铜山区学校招生工作日程安排表 

2.2023 年铜山区各小学、初中咨询电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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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日期 工作安排 

6 月中旬 
各初中、小学、民办学校将招生宣传材料、招生简章、分

班方案报区教育局基教科审核。 

6 月 20 日前 发布全区义务教育招生工作意见及招生实施办法。 

6 月下旬 召开全区义务教育报名工作培训会。 

6 月底 各学校召开家长会，宣传学校招生政策。 

7 月 1-3日 各学校指导家长线上填报。 

7 月 2-4日 

铜山区户籍从外地返回就读的和符合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入

学条件的到相关学校现场报名（审核材料、线上填报及确

认） 

7 月 5-7日 各小学、初中完成线下确认，报名信息统一上报。 

7 月 7 日 各小学、初中分别公示报名信息。 

7 月 7 日 

区教育局公布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名单（电

脑派位招生民办学校名单），相关学校公示参加电脑派位

学生名单。 

7 月 6-8日 公办学校组织施教区内报名学生线上及现场审核。 

7 月 8 日 
超过报名计划的民办学校电脑派位招生，公布派位录取名

单；其余民办、公办学校同时公布第一阶段录取名单。 

7月 10-12日 
未被第一阶段报名学校录取的学生，回施教区公办学校现

场报名、接受资格审核，或到有空余学位的民办学校报名。 

7 月 12 日 相关学校公布补录名单。 

7月 13-15日 教育局统筹安排的特殊情况学生办理相关手续。 

7 月 18 日 各学校组织分班，公布分班名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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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2023  
 

序号 学校 咨询电话 

1 何桥镇小学 15298771763 

2 黄集镇小学 13775995006 

3 马坡镇小学 15952239133 

4 郑集镇小学 13615102472 

5 刘集镇小学 13815319051 

6 大彭镇小学 13852039692 

7 汉王镇小学 13776780214 

8 棠张镇小学 13775995280 

9 张集镇小学 13776581789  

10 房村镇小学 15162239885 

11 伊庄镇小学 15152810789 

12 单集镇小学 15852327087 

13 大许镇小学 13615116051 

14 茅村镇小学 051667572898 

15 柳泉镇小学 15298763399 

16 利国镇小学 15252059299 

17 铜山实小教育集团 0516-69682378 

18 三堡办事处小学 13407521567 

19 新区实小教育集团 13776776871  

20 吕梁学校小学部 13852003422 

21 沿湖学校小学部 15950672786 

22 刘集中学小学部 0516-67069976 

23 大彭中学小学部 0516-69098150 

24 大学路实验学校小学部南校区 0516-67011276 

25 大学路实验学校小学部北校区 0516-67011276 

26 江苏师范大学附属学校 0516-68979305  18752132123 

27 铜北润杰学校小学部 0516-80279555 

28 启星学校小学部 18252108116 

29 东方黎明学校小学部 0516-83137888 

30 城北学校 0516-872806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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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 
 

序号 学校 咨询电话 

1 何桥镇中心中学 13775885045 

2 黄集镇中心中学 
0516-85252058 

0516-85252118 

3 马坡镇中心中学 0516-69871056 

4 郑集镇中心中学 0516-69870752 

5 刘集镇中心中学 0516-67069976 

6 大彭镇中心中学 0516-69098150 

7 汉王镇中心中学 0516-80262053 

8 棠张镇中心中学 0516-80275869 

9 张集镇中心中学 0516-80271001 

10 魏集中学 0516-83249168 

11 房村镇中心中学 0516-83079886 

12 郭集中学 0516-83279009 

13 伊庄镇中心中学 15852009401 

14 单集镇中心中学 0516-67027596 

15 吴桥中学 80262218 

16 大许镇中心中学 
0516-83036898 

0516-83030057 

17 太山中学 0516－68976050 

18 茅村镇中心中学 0516-68901801 

19 柳泉镇中心中学 0516-87060067 

20 利国镇中心中学 0516-80266368 

21 清华中学 0516-80266457 

22 三堡中心中学 0516-85031901 

23 吕梁学校 0516-69870596 

24 沿湖学校 15950672786 

25 大学路实验学校 0516-67011276 

26 高新区中学 0516-67027125 

27 娇山湖中学 (0516)8030 0003 

28 城北学校 0516-87280610 

29 铜北润杰 8027955   80279559 

30 新星学校 13270227850 

31 启星中学 0516-83402228 

32 博源学校 0516-83181288 

33 东方黎明学校 13337957883 

 

 


